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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主席号召我们读几本哲学史。
根据达两年来读西方哲学史的经验，在读史的同时，还耍读一点哲学原著，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战
线上的两军对战。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不少读者要读的一本。
黑格尔的著作，十分晦涩难懂，《逻辑学》一书更是如此。
这次重印《逻辑学》上卷，我们对这本书试作一点粗浅的评介，以供初读者参考。
译者后记仍按初版时的安排，将置于下卷卷末。
黑格尔（1770一1831）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
他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以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说为根据，主张客观事物是可知的。
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一方面比康德走上更彻底的唯心主一义；一方面却又发展了康德的辩证法思想
。
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算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最系统地阐述辩证法的哲学家。
所以，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了“合理的内核”，这就是辩证法。
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在它原来的形式上，是完全不中
用的。
共所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有“合理的内核”，是因为他实际上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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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格尔的《逻辑学》，通称“大逻辑”，以别于《哲学全书》中的第一部分“逻辑学”，即通称
的“小逻辑”。
《逻辑学》共分“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编，前两编合称客观逻辑，分别出版于1812年
和1813年，第三编称主观逻辑，出版于1816年。
全书三编出版后，黑格尔又着手修订，仅完成了第一编“有论”部分。
　　黑格尔著作共有三种全集本，即米希勒本，格罗克纳本和拉松本。
中译本依拉松本的编例，以“有论”为上卷，“本质论”和“概念论”为下卷。
译文亦以拉松本为主要依据，并参考了格罗克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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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黑格尔 译者：杨一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逻辑学（上卷）>>

书籍目录

上卷目录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导论  逻辑的一般概念  逻辑的一般分类第一部  客观逻辑  第一编  有论 
   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
     有之一般分类第一部分  规定性  第一章  有    甲、有    乙、无    丙、变  第二章   实有    甲、实有自身   
乙、有限    丙、无限    过渡  第三章  自为之有    甲、自为之有自身    乙、一与多第二部分  大小  第一章  
量  第二章  定量  第三章  量的比率第三部分  尺度  第一章  特殊的量  第二章  实在的尺度  第三章  本质
之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逻辑学（上卷）>>

章节摘录

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
耍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这种意识是近来才发生的，而且困难的理由和解决困难
的可能，也有过多方面的讨论。
哲学的开端，必定或者是间接的东西，或者是直接的东西，而它之既不能是前者，也不能是后者，又
是易于指明的，所以，开端的方式，无论是达一个或那一个，都会遇到反驳。
一个哲学的本原，当然也表现了一种开端，但并非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即一切事物的开端。
本原是某一确定的内容，如：——水、一、心灵、理念，——实体，单子等等，或者说，当本原关系
到认识本性时，与其说它是客观规定，不如说仅仅是一种准则，——如思维、直观、威觉、自我、主
观性自身等，——这样，在这里，它的兴趣所关的，仍然是内容规定。
反之，开端本身却仍然是主观的，以偶然的意义去开始讲论，不受注意，无足轻重，于是对用什么作
开端达一问题的需要，此起对本原的需要，也就不重要了，似乎对事情的兴趣，对什么是真、什么是
万物的绝对基础的兴趣，好像应该唯一寄托于本原。
但是，关于开端问题，近代的仓皇失措，更由于另外一种需要而来，有些人还不认识这种需要，他们
独断地以为这是有关本原的证明，或者怀疑地以为这是耍找出一种主观的准则，来反对独断的，哲学
思考；另一些人则又完全否认这种需要，他们突如其来地，从他们的内在天启，从信仰、理智的直观
等等开始，想耍抛掉方法和逻辑。
假如早期的抽象思维，最初只对作为内容的本原成兴趣，但在教养的进程中，便须注意到另一方面，
即认戳的行为，于是主观行动也将被当作客观真理的本质的环节来把握，而统一方法与内容、形式与
本原的那种需要，也就引导出来了。
所以，本原应当也就是开端，那对于思维是首要的东西，对于思维过程也应当是最初的东西。
这里所耍考察的，只是逻辑的开端如何出现。
已经说过，开端所能采取的两个方面，就是或者以间接的方式作为结果，或者以直接的方式作为固有
的开端。
对真理的知，是一种直接的、绝对开始的知、一种信仰呢，抑或是一种间接的知呢？
这个在时代文化中显得如此重要的问题，此处不须加以说明。
假如说这种考察可以先行提出，那么，这在别处已经做过了（拙著《哲学全书》第三版，概论第6工
节及以下）。
此处从那里所耍引述的，只是这一点，即：无论在天上、在自然中，在精神中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
么东西不同时包含直接性和间接性，所以这两种规定不会分离过，也不可分离，而它们的对立便什么
也不是。
但是科学说明所涉及的东西，那就是在每一个逻辑命题中都现出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规定以及它们的
对立和真理的说明。
只耍这种对立在与思维、知、认识等的关系中，持有直接或间接的知较具体的形态，那么，一般认识
的本性既将在逻辑科学之内来考察，而认识的其它具体形式也便归在精神科学和精神现象学之中了。
但是，想在科学以前便已经进到纯粹认识，那就是要求在科学以外去说明认识，而这种说明在科学以
外是办不到的，至少不是以科学的方式办到的，而这里唯一有关的事，却又正是科学的方式。
开端是逻辑的，因为它应当是在自由地、自为地有的思维原素中，在纯粹的知中造成的。
于是开端又是间接的，因为纯知是意识的最后的、绝对的真理。
在导论中，已经说过精神现象学是意识的科学，是关于意识的表述，而意识所达到的结果则是科学的
概念，即纯知。
于是逻辑以显现着的精神的科学为前提，这种科学包含并指明纯粹的知这种立场的必然性（从而是这
种立场的真理的证明）及其一般间接性。
在这显现着的精神的科学中，我们是从经验的、感性的意识出发的，而这种意识是固有的、直接的知
；那里也说明了在这种直接的知里是什么。
稍加思索，便可看到把其它的意识，如对神的真理之信仰、内在的经验、由内在天启而来的知等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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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的知，是很不适当的。
在那种研究中，直接的意识也是科学中最初的和直接的东西，即前提，但在逻辑中，则以从那种考察
所得的结果——即作为纯知的理念——为前提。
逻辑是纯科学，即全面发展的纯粹的知。
但这个理念在那种考察的结果里，把自己规定为已变成了真理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一方面再没有对
象和它对立，而是把对象造成自己内在的东西，懂得把对象当作自己本身，——另一方面，这种确定
性放弃了关于自己就好像关于一个与对象对立和仅仅毁灭对象的东西那样的知，外化了这种主观性，
并且是与这种外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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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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